档案数字化服务需求

[bookmark: _GoBack]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中山市中医院档案数字化服务项目
2、项目内容：根据市委组织部《关于开展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全覆盖工作的通知》、市卫健局《关于开展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工作的通知》的部署与要求，为全面落实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建设任务，医院拟对全院在编人员（约1600卷）干部人事档案开展数字化加工制作工作。依据《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技术规范》（GB/T 33870-2017），对纸质干部人事档案进行系统化、数字化加工制作。主要包括档案整理、人员建库、目录建库、档案扫描、图像处理、数据存储、数据验收、数据交换、数据备份等8个关键环节，对操作流程、数据质量及信息安全均有严格的规范与标准要求。
3、资质要求：根据《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技术规范》要求，开展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工作的单位，涉密系统集成、系统咨询、软件开发、安防监控、运行维护、数据恢复等业务应选择具有涉密信息系统集成资质的单位，涉密档案数字化加工等业务应选择具有国家秘密载体印制资质的单位，并应明确为“涉密档案数字化加工”类型，资质级别应为乙级或甲级。
4、项目预算：66万元
5、服务期限：18个月
6、报价：应包括人事档案整理、扫描、人工、保险费、各种税费、各种工具耗材费（包括但不限于不锈钢订书钉、档案专用白胶等所有符合档案归档要求的档案工具及耗材）、材料拆钉、分类、编号、打页码等整理及数字化、数据挂接、数据备份、装订、入盒、打印目录等所有整理工序及合同实施过程中的应预见和不可预见费用。
二、服务内容
1、根据《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技术规范》（GB/T33870-2017）要求对约1600卷在职干部档案进行整理编码、目录录入、档案扫描、原始档案扫描制作、原始图像处理纠偏、原始图像数据审核、干部档案目录、档案数据备份、打印装订等工作。
2、整理过程包括分类、排序、编目、电子目录录入、打印装订。
3、数字化服务是将干部人事档案纸质材料扫描加工成图片，处理并挂接归档，方便查阅。数字化过程包括档案扫描前整理、档案扫描和图像处理、数据挂接、数据备份等。
三、工作要求
1、档案整理
（1）将零散材料补充至干部人事档案中，并对整卷干部人事档案材料进行整理，包括材料鉴别、归档、分类、排序、编目、技术加工（裁边、粘贴、修裱）等工序；
（2）档案整理要求严格把关干部人事档案材料的分类和排序标准；把关每份材料的类号、页码编注标准。
2、人员建库
将干部人事档案对应的人员基本信息录入系统。其中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公民身份号码等五项必填，其他信息可选填。要求基本信息录入须准确无误。
3、目录录入
目录信息主要包括：类号、序号、材料名称、材料形成时间、页数、备注等，应确保录入内容项规范、准确，档案目录应与纸质档案材料名称内容相符，档案目录条数应与纸质档案材料数量相符，目录录入不得多录、少录、错录。
4、档案扫描
（1）扫描前对拟扫描档案逐页进行检查，档案严重破损、污染和字迹褪变情况应及时说明，影响扫描工作进行的档案，应在注意保护档案不受损害的情况下进行拆件；
（2）应根据纸质档案材料的具体情况，采用合理的扫描方式进行扫描。扫描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大幅面档案宜采用大幅面扫描仪扫描，也可采用小幅面扫描后的图像拼接方式处理；纸张状况较差、容易损坏的档案，应采用平板扫描方式；对于纸张较薄的档案，若扫描时发生背页字迹透印而影响图像阅读的现象，应在背页后垫白色衬底扫描。
（3）采用真彩色24位RGB模式扫描，JPEG存储格式，扫描分辨率为300dpi；
（4）扫描完整后必须保证每卷档案形成的扫描图像与纸质档案完全一致，无漏扫、多扫或重扫。
5、原始图像处理
（1）原始图像要求：图像清晰，分辨率300dpi、无坏死文件，无黑屏；图像页码连续，无错页；图像无折叠、遮字或缺损现象，保证图像完整；
（2）纠偏处理：图像须进行纠偏处理，对偏斜度大于1°的图像应进行纠偏处理，纠偏后距离显示器25cm~40cm观看图像应没有明显偏斜;对方向不正确的图像应按档案原件阅读方向旋转还原，确保图像阅读方向与原件完全一致；
（3）裁边处理：纠偏后的图像应进行裁边处理，去除扫描过程中产生的白边或黑边;
（4）图像拼接：不能一次性完成扫描的A3（含A3）以上幅面档案，须采取分幅扫描而后拼接的方法获得单一图像，拼接后图像与档案原件在视觉上完全一致，无拼接痕迹。
6、优化图像处理
（1）在原始图像质量基础上使用计算机软件或人工方式进行处理：图像的排列顺序与原始图像排序要求一致；图像去掉污斑、黑点、黑边，肉眼观看能达到清晰、平直、干净；版面要进行自动居中操作；图像同原始图像相比不能过浓或过淡，字迹清晰；
（2）原始图像中带有印章的图像区域应采用人工方式处理。带有身份证、学历证件、复印件及带有防伪技术的原始图像，或内容不清晰的红色或紫色背景的早期麻纸基材等，优化处理后仍不具有较好辨识效果的，应直接引用原始图像数据。
7、数据挂接
数据挂接应在扫描和图像处理完成后及时进行，采购人须检查数字化成品文件与目录挂接是否正确，要求数据挂接准确率、图像完整性达到100%，不达标返回重新修正。
8、数据备份
项目验收后，提供不少于2套的干部数字档案数据备份，硬盘备份提交后双方签字登记确认。备份数据应包含原始图像、优化图像、目录数据、人员基本信息等全套数据。
9、其他流程要求参照《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技术规范》（GB/T33870-2017）执行。
四、服务要求
1、供应商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以及干部人事政策和干部人事档案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
2、一律在规定场所加工干部档案，不得将档案及散件材料等带出工作场所，避免泄露工作秘密。
3、凡用于档案数字化制作的设备均禁止接入外网，所有信息数据均禁止通过外网存储和传输。
4、扫描仪、打印机、打孔机、油墨、档案所需的不锈钢订书钉等其他完成本服务项目所需的设备耗材由供应商提供（若因扫描仪质量问题导致扫描图像的成像不达标，采购人可要求供应商更换合格扫描仪）。
5、供应商所配备人员须具备一定的档案业务知识和档案整理操作能力及档案数字化加工的实际操作经验，供应商须指定一名固定的项目负责人，与采购人进行定期联系，并接受采购人对加工进度、加工质量的质询，根据采购人的要求，调整档案数字化加工进度，提高档案数字化加工质量。
6、供应商进入项目前须对项目实施人员进行政治和保密审查，开展保密教育并签订保密协议。
7、数字化服务开展前，供应商须提供项目实施人员名单、分工明细及工作计划；服务过程中，不得随意更换人员。如确需更换，须至少提前7个工作日提出书面申请。
8、项目结束后，所有临时存储设备必须在采购人的监督下进行数据清除处理，以保证数据安全。
9、人员管理规定
（1）不得将任何物品带出工作场所，不得刺探采购人各类涉密的有关信息和资料，工作期间不得随意进行资料拍摄及录音录像，避免泄露工作秘密。
（2）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及采购人的有关保密规定，与采购人签订保密协议，确保工作场所正常秩序和安全。
（3）在进行数字化加工过程中，不得对档案原件有任何损坏。
（4）不得擅自转移、分散、抽换和销毁档案材料。档案中剔除的重复材料或无须入档材料应交给档案管理员处理。
（5）不得将与档案数字化处理过程无关的人员带入工作现场。 
（6）不得将手机、U盘等存储工具带入工作场所，也不得拷贝相关信息。水杯、手机应统一放在指定位置。
10、项目运行过程中，供应商对采购人档案和文件材料要严格履行保密责任和义务，对其因整理档案而知晓的信息严格保守秘密。因成交供应商原因造成泄密，将严肃追究法律责任。
11、考虑到干部人事档案的实时动态性，服务期内若有新增或零散归档材料，供应商应同步完成数字化加工，不再另行支付其他费用。
五、项目验收
1、每月组织一次验收，双方对数字档案中的干部信息、目录信息、职务变动信息以及图像信息进行核对，确保数字档案与纸质档案一致。
2、验收方式为系统自动抽检和人工抽取相结合的方式对数字档案进行抽检。系统对全部数据进行自检，人工对该月（验收清单）档案卷数的10％~20％进行逐项验收，系统自检合格率和人工抽检合格率均应达到100%，则通过验收，否则供应商对抽查发现的错误进行整改，并对该批次档案进行全面复查整改后再次提出验收，直到通过验收为止。
3、验收依据为《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技术规范》（GB/T33870-2017）及供应商的投标文件承诺。
六、付款方式
按月支付，每月根据实际服务数量及中标单价进行结算。
七、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
1、免费服务期：自验收之日起一年内提供免费修正服务。
2、免费服务期内，供应商负责对其提供的服务进行修正，不再向采购人收取费用。
3、服务方式为上门服务，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供应商承担。


